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210304 纸件申请，回函请寄：100088 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 6 号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受理处收
2023.03 电子申请，应当通过专利业务办理系统以电子文件形式提交相关文件。除另有规定外，以纸件等其他形式提交的

文件视为未提交。

450003
郑州市金水区姚砦路 133 号 9 幢 24 层 2409 号 郑州中原专利事务所

有限公司

张春(13383815561) 王唤霞(18039676995)

发文日：

2025 年 12 月 03 日

申请号或专利号：202511562139.X 发文序号：2025112801642180  

申请人或专利权人：广州南沙泰月新产业有限公司 

发明创造名称：一种佛手西洋参大豆肽丁香素食粉固体饮料的制备方法及其制备的固体饮料

发 明 专 利 申 请 初 步 审 查 合 格 通 知 书

上述专利申请，经初步审查，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50 条的规定。

申请人于 2025 年 10 月 29 日提出提前公布声明，经审查，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52 条的规定，专利申

请进入公布准备程序。

初步审查合格的上述发明专利申请是以：

2025 年 10 月 29 日提交的说明书摘要

2025 年 10 月 29 日提交的权利要求书

2025 年 10 月 29 日提交的说明书

2025 年 10 月 29 日提交的说明书附图

为基础的。

  

提示：

    1.发明专利申请人可以自申请日起 3 年内提交实质审查请求书、缴纳实质审查费，申请人期满未提交实质审查请求书或者

期满未缴纳或未缴足实质审查费的，该申请被视为撤回。

    2.专利费用可以通过网上缴费、银行/邮局汇款、直接向代办处或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缴纳。缴费时应当写明正确的申请

号/专利号、费用名称及分项金额，未提供上述信息的视为未办理缴费手续。了解缴费更多详细信息及办理缴费业务，请登录国

家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 

审 查 员：王然

联系电话：010-53960284

审查部门：专利审查协作北京中心


